
附件一 
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離岸風電地質資料申請書 

申請人身分

資料 

姓名（或法人、團體名稱）  

代表人姓名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/立案證號  

聯絡地址  

電話  

電子信箱  

代理人身分

資料 

姓名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電話  

電子信箱  

申請資料項

目及測線編

號（參考平臺

圖層資訊） 

項目 

 

 

 

測線編號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用途 

 
 
 
 
 
 
 
 
 
 
（載明是否供營利或學術目的、相關地區探勘及開發案場之規劃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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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饋方案及

配合本所資

料公開條件 

 
 
 
 
 
 
 
（載明可回饋本所之探測資料或成果，原則提供已施作及未來施作地質

調查之原始資料，作為回饋機制；資料公開條件原則提供影像檔公開於

本所平臺） 
※如提供未來施作地質調查之原始資料，應於探測結束後一年內提供。 

附件(標示星號者為必須檢附)： 
*□ 

*□ 

1. 申請單位如為法人、團體，應檢附足以證明其立案證號或設立之相關書面文件。 
2. 申請人如有代理人，應檢附委任書。 

此致 
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代表人或代理人簽章： 
 
 
 
 
 
 

請加蓋機關團體印信、關防或公

司章 
 

申請日期  年  月  日 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由本所審查人員填寫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審查意見 

□ 通知補正，理由： 

□ 通知駁回，理由： 

□ 審查通過，備註： 

 

審查通過後，以下由本所案件處理人員依程序填寫 

收件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收件號碼  

辦理經過 收件 資料處理 領件簽收 

經辦日期    

辦理人員 

  簽收 

□ 函送 □ 郵貨運 

□ 線上下載 □ 電郵傳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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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離岸風電地質資料授權使用協議書 
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核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申

請離岸風電地質資料提供使用，雙方同意遵守以下條款，特簽署離岸風電地質資料使用協議

書（以下稱本協議書）如下： 
一、資料提供使用與授權條件 

雙方議定授權種類、範圍及回饋方式： 
 資料類型 測線編號 資料格式 資料交換方式 
甲方提供資料:    開放資料格式

________ 
 專屬軟體格式

________ 

 線上連結 
 磁碟或光碟 
 紙本 

甲方授權使用

方式及範圍： 
甲方非專屬(NON-EXCLUSIVE)授權提供乙方資料使用，所有資料與素材

均為受著作權法保護之範圍。乙方得重製、改作、編輯或為其他方式之使

用，並開發各種產品或服務（簡稱加值衍生物）。但乙方為前述之使用時，

應註明資料出處。 
 

乙方提供回饋

方案： 
 
 
 
 
 

乙方回饋甲方

資料之授權使

用方式及範圍

（ 含 公 開 條

件）： 

 
 
 
 
 

二、雙方同意使用他方提供之資料時，遵守以下規定： 
（一）載明資料、數據與圖片來源。 
（二）資料內容之權利，屬於原資料產製或權責機關（構），資料之使用，不得有損害

第三人或他方、原資料產製或權責機關（構）權利之行為。 
（三）提供使用之資料，不構成對他方申述、保證或暗示其推薦、同意、許可或核准之

意思表示；提供資料方僅於知悉其所提供之資料有錯誤或遺漏時，負修正及補充

之責。 
（四）資料記載與實際狀況之符合程度或其正確性，應由使用資料方自行確認。資料內

容，倘與原始資料記載不符者，以原始資料所記載者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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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一方使用他方提供之資料，受有損害或損失，或致第三人受有損害或損失，而遭

求償者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提供資料方、原資料產製或權責機關（構）不負任

何賠償或補償之責。 
（六）提供使用之資料，僅限於雙方協議或授權使用之範圍，不得未經提供資料方同意

擅自提供或授權第三人使用。如有違反，提供資料方得依著作權法及民法等規定，

訴請損害賠償。 
（七）雙方使用他方提供資料如有以下情形者，得隨時終止本協議書，甲方並得限制乙

方於三年內不得向甲方再申請提供使用： 
1、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。 
2、使用情形與原申請內容或本協議書約定不符。 
3、未經資料提供方之同意，擅自再授權第三人使用。 
4、未敘明來源或適當標示。 
5、曾有違反本協議書規定尚在限權期間內。 
6、其他足生損害提供資料使用方權益之事實或行為者。 

三、雙方應依本協議書內容確實履行，附件視同本協議書之一部分，但附件與本協議書本文

有牴觸時，以本協議書本文為準。 
四、本協議書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如有涉訟時，甲乙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

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五、本協議書正本兩份，雙方各執一份；副本兩份，亦由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 
 
 

立協議書人 

甲    方：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       
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 109 巷 2 號 

  

  

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表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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